
臺灣土地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修訂通知 
親愛的客戶您好： 

感謝您對土地銀行的支持與愛護，為符合主管機關對於信用卡分期付款服務之規定，茲修改本行信用
卡約定條款（修訂前後條文對照如下），若您對本次修訂內容有任何異議，請於生效日(101年 5月 11日)

前通知本行終止契約；若未通知，則視為同意此約定條文之修正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土地銀行  敬上 
條次/生
效日期 修訂後 修訂前 

第一條
（定義） 
/101年 5
月 11日 

六、「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」：指依第十
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計算循環信用時，自 
 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
□  各筆帳款結帳日起 
□  各筆帳款當期繳款截止日起 
至全部應付帳款結清之日止，所有入帳之
每筆信用卡消費款項與預借現金金額之
未清償部分，但不包含分期交易當期本

金、循環信用利息、違約金、年費、預借
現金手續費、掛失停用手續費、國外交易
服務費、調閱簽帳單手續費、補寄帳單手
續費、分期利息或分期手續費等費用。 

六、「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」：指依第十
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計算循環信用時，自 
 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
□  各筆帳款結帳日起 
□  各筆帳款當期繳款截止日起 
至全部應付帳款結清之日止，所有入帳之
每筆信用卡消費款項與預借現金金額之
未清償部分，但不包含循環信用利息、違

約金、年費、預借現金手續費、掛失停用
手續費、國外交易服務費、調閱簽帳單手
續費或補寄帳單手續費等費用。 

第二條（申
請）第二項
/101年 5
月 11日 

貴行受理申請人申請信用卡時，得要求申請人
覓保，並向有關機關申請或閱覽申請人及其保
證人之相關資料。 

貴行受理申請人申請信用卡時，得要求申請人
覓保，並向有關機關申請或閱覽申請人及其連
帶保證人之相關資料。 

101年 5
月 11日 

本約定條款所有「連帶保證人」全部改為「保證人」，不再臚列於對照表 
 

第六條（契
約雙方之
基本義務） 

第二項
/101年 5
月 11日 

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之財產，持卡人應妥
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。貴行僅授權正卡持卡人
或附卡持卡人本人在信用卡有效期限內分別

使用。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，不得讓與、
轉借、提供擔保或以其他方式將信用卡之占有
轉讓予第三人或交其使用。 

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之財產，持卡人應妥
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。貴行僅授權正卡持卡人
或附卡持卡人本人在信用卡有效期限內分別

使用，不得讓與、轉借、提供擔保或以其他方
式將信用卡之占有轉讓予第三人或交其使用。 

第八條
（一般
交易） 
新增 
/101年 5
月 11日 

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交易並辦理貴行提供之信
用卡分期付款者，持卡人同意支付分期利息或
分期手續費予貴行。上開交易金額不得高於持
卡之信用卡可使用餘額，且尚未繳付之金額均
會佔用持卡人之信用額度。持卡人若有違反第
二十一條相關事由而遭強制停用信用卡或本
契約終止者，除另有約定外，即喪失分期償還
之利益，應一次付清剩餘未到期之帳款。 

 

第十四條
（一般繳
款）第三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貴行就持卡人已繳付款項，應依序抵沖當期帳

款中之費用、違約金、利息、每期應付之分期
本金、前期剩餘未付款項、新增當期帳款之本
金。 

貴行就持卡人已繳付款項，應依序抵沖當期帳

款中之費用、違約金、利息、前期剩餘未付款
項、新增當期帳款之本金。 

第 十 五
條（循環
信用） 
第二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當期一般消費款
項之百分之十加計其餘信用額度內使用信用
卡交易金額扣除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
應繳款項後之百分之五（如低於新臺幣一千
元，以新臺幣一千元計；若信用額度內使用信
用卡交易金額低於新臺幣一千元，則以其全額
計），加計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
易金額、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

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當期一般消費款
項之百分之十加計其餘信用額度內使用信用
卡交易金額扣除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
應繳款項後之百分之五（如低於新臺幣一千
元，以新臺幣一千元計；若信用額度內使用信
用卡交易金額低於一千元，則以其全額計），
加計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
額、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及其



條次/生
效日期 修訂後 修訂前 

項、分期交易當期本金及其他特別指定款項之
總和、循環信用利息及年費、預借現金手續

費、掛失停用手續費、國外交易服務費、違約
金、調閱簽帳單手續費、補寄帳單手續費、分
期利息、分期手續費等其他應繳費用。…… 

他特別指定款項之總和、循環信用利息及年
費、預借現金手續費、掛失停用手續費、國外

交易服務費、違約金、調閱簽帳單手續費、補
寄帳單手續費等其他應繳費用。…... 

第 十 五
條（循環
信用） 
第七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
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，應依第三項約
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，並就未付清之「分期本
金餘額」依當期適用之差別利率，自當期繳款
期限之次日起，計付遲延期間利息，且同意貴
行得依本約款收取違約金…… 

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
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，應依第三項約
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，並同意貴行得依本約款
收取違約金…… 

第 十 五
條（循環
信用） 
第九項 

/101年 5
月 11日 

最低應繳金額＝……＋累計當期以前各期逾
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＋分期交易當期本金及
其他特別指定款項之總和＋非消費科目之費
用（如循環信用利息、年費、違約金、掛失費、

分期利息、分期手續費及其他各項手續費等） 

最低應繳金額＝……＋累計當期以前各期逾
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及其他特別指定款項之
總和＋非消費科目之費用（如循環信用利息、
年費、違約金、掛失費及各項手續費等 

第 十 九

條（抵銷
及抵充） 
第一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持卡人經貴行依第二十二條主張視為全部到

期之權利時，同意貴行得依下列約定辦理： 
一、將持卡人寄存於貴行之各種存款及對貴行之一切

債權期前清償，並將期前清償之款項逕行抵銷持
卡人對貴行所負之債務。 

二、經貴行對持卡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
果者，貴行並得就保證人寄存於貴行之各
種存款及對貴行之一切債權依前款約定
辦理。 

三、持卡人或保證人在貴行之存款為支票存

款時，貴行得逕依法定抵銷程序或依支票
存款往來約定書中有關抵銷之約定方式
辦理。 

持卡人及保證人經貴行依第二十二條主張視

為全部到期之權利時，貴行得將持卡人及保證
人寄存於貴行之各種存款及對貴行之一切債
權期前清償，並得將期前清償之款項抵銷持卡
人及保證人對貴行所負之債務，惟持卡人或保
證人在貴行之存款為支票存款時，同意貴行逕
依法定抵銷程序或依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中
有關約定抵銷之方式辦理。 

第二十一
條（信用卡
使用之限
制）第一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四、持卡人依法聲請和解、破產、更生、清算、
前置協商、前置調解、公司重整或經票據
交換所宣告拒絕往來、停止營業或清理債
務者。 

四、持卡人依法聲請和解、破產、更生、清算、
前置協商、公司重整或經票據交換所宣告
拒絕往來、停止營業或清理債務者。 
 

六、持卡人經法院為受輔助宣告或受監護宣
告者。 

自本條第二項第十一款移入 

第二十二
條第二項 
/101年 5

月 11日 

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二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持卡
人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拋棄繼承者，經貴行
事先通知或催告後，貴行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

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。 

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二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持卡
人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
承者，經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後，貴行得隨時

縮短持卡人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。 

第二十三
條（學生持
卡人） 
第二項 
/101年 5
月 11日 

正卡持卡人如具學生身分者，同意貴行將發卡
情事通知持卡人父、母；如接獲其父、母中任
一人反映有超出清償能力刷卡情形時，貴行有
權依該等反映逕行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
權利；且正卡持卡人同意其父、母中任一人皆
有權向貴行調閱持卡人帳單。 

正卡持卡人如具學生身分者，同意貴行將發卡
情事通知持卡人父、母或保證人；如接獲其
父、母或保證人中任一人反映有超出清償能力
刷卡情形時，貴行有權依該等反映逕行停止持
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；且正卡持卡人同意其
父、母或保證人中任一人皆有權向貴行調閱持
卡人帳單。 

 


